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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目 的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管理，防范公司以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被行政处罚、被刑事追诉等合规风险，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内部合规培训。

第三章 组织领导

第三条 人力资源部和证券事务部共同履行如下职责：制定、修订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制度、培训计划、培训方案、培训课程，提交合规委员会审议

通过后实施;拟定、呈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年度、季度培训课程、培训费

用;收集培训课程，公布、通告培训信息。培训实施的组织、督导、追踪与考核;

建立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培训档案，包括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培训方式、

培训师、培训人数、培训考核等。

第四条 合规委员会对于人力资源部、证券事务部共同制定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培训制度、培训计划、培训方案、培训课程等进行监督审查，合规委员会

审核通过后，培训制度、培训计划、培训方案、培训课程等方可实施。

第五条 证券事务部对于培训课程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核，审查其内容是否紧

贴法律、司法解释、行政监管规范等内容，防止无效合规培训。

第六条 人力资源部应当配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按期、按质培训情况进行考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合规培训的考核情况

应该计入薪酬考核中，实现培训质量与绩效薪酬相关联。

第四章 培训内容

第七条 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针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特有的行政监管措施、纪律处分、行政处罚类型及其影响；上市公司及

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交易、信息披露等常见行政处罚案例以及规范；证监

会行政处罚程序以及处置应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常见犯罪相关

的规范以及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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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培训考核

第八条 培训结束后，人力资源部根据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考勤情

况、试卷、分组讨论、个人书面总结等方式进行考核，相关的考核结果通报合规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证券事务部，考核结果由人力资源部门保管备存。

第六章 培训纪律

第九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高度重视合规培训对于公司及其个

人的意义，应充分主动积极参与公司组织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规培训。自觉

接受合规委员会与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依据培训考核结果所做出的决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制度由人力资源部、证券事务部共同制定，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后

生效。

第十一条 本制度未规定的部分（包括制度以及对应的流程）参照《广州市

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培训管理规定》施行或者适用。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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